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发〔2018〕8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 
指导研究生工作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单位： 

为树立职业精神、强化职业意识，集中精力做好学校管理工

作，根据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

子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党〔2013〕39 号）及《教育部关于规

范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若干事项的通知》（教研

〔2018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参照学校相关政策并结合实际情况，

制定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工作的管理

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北京科技大学     

2018 年 7 月 29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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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 
指导研究生工作的管理办法 

为树立职业精神、强化职业意识，集中精力做好学校管理工

作，根据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

子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党〔2013〕39 号）及《教育部关于规范

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若干事项的通知》（教研〔2018〕

2 号）文件精神，参照学校相关政策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北京

科技大学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管理办法如下。 

一、校领导班子应正确处理管理工作和个人学术工作的关系，

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，指导研究生一般利用业余时间。 

二、校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指导在学研究生（含跨校指导研究

生）的总数，原则上不超过学校本学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平均数，

其中指导在学博士生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学校本学科导师指导博

士生数量的平均数。 

如指导在学研究生的总数超过本学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平

均数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暂停下一招生年度招收硕士研究生、博士

研究生。 

三、每年九月份新生入学报到结束后，校长办公室校内公示

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情况。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在学研究

生情况由研究生院负责提供详细数据，跨校指导研究生情况由校

长办公室负责提供详细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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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研究生招生录取、博士生中期考核、学位论文查重、

学位论文评审、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中，加强对校领导班子成员

指导研究生的监督检查；校领导班子成员有师德师风问题和学术

不端行为的，从重处理。 

五、校领导班子成员招收及指导研究生情况须在年度考核述

职中报告，自觉接受监督。 

六、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龄、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的原校

领导班子成员，给予一定的学术恢复期和招收研究生等方面的必

要支持，保障其后续的学术发展。 

七、学校原有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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